
泉台管民生 〔⒛⒛〕81号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骨灰管理
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 :

为进一步做好我区骨灰安放管理,有效跟踪掌握骨灰去

向,规范骨灰处理行为,强化源头治理,根据各级相关殡葬

管理规定,现将进一步严格规范骨灰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·   如下 :

.    一、严格规范骨灰安放方式
凡是我区户籍居民死亡遗体在惠安县殡仪馆火化及外

县市火化骨灰取回的,家属领取骨灰后,应严格按照以下方

式进行安放 (葬 )∶

l。安放 (葬 )于经批准建设的骨灰楼堂以及经营性、公

益性公墓等骨灰存放设施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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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政府或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的海葬、树葬、草坪葬等节

地生态安葬法进行处理;

3,其他合法处理方式。

尚未建设公益性公墓 (骨灰堂)的 ,应将骨灰寄存在惠

安县殡仪馆骨灰堂 (公墓 )。

二、严格落实骨灰领取承诺制             °

(一 )我区户籍居民死亡后,家属应与户籍所在村委会   ^
签订 《泉州台商投资区骨灰领取承诺书》 (下面简称 《承诺

书》),如实填报 《承诺书》有关信息,并严格按照承诺事

项执行,违反所作承诺事项的将纳入殡葬领域严重失信名

单,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(二 )各乡镇、村要规范 《承诺书》填写格式,对填写

内容要严格把关。

(三 )家属凭 《承诺书》到惠安县殡仪馆办理遗体火化

业务。

(四 ) 《承诺书》由区民生保障局负责统一制发。 《承

诺书》一式两联,分别由殡仪馆、村委会保管。家属办理遗

体火化时须将 《承诺书》第一联单交由惠安县殡仪馆建档,    ·

办理领取或寄存手续,未能提供 《承诺书》的,骨灰暂由殡   ·

仪馆寄存保管。

三、切实加强骨灰安放监管

(一 )建立死亡人员骨灰去向跟踪管理机制。

1.信息共享。① 由惠安县殡仪馆每天梳理次日全区死亡

人员火化预约名单给区民生保障局,区 民生保障局再反馈给

-2-



各乡镇,以便跟踪骨灰去向;(②尚未建设公益性骨灰楼堂(公

墓 )又未按承诺将骨灰寄存在殡仪馆骨灰楼堂 (公墓 )等合

规殡葬服务设施的,由 区民生保障局核查后反馈各乡镇。

2.跟踪管理。各乡镇要加强殡葬监管引导,制定巡查跟

踪机制,在收到死亡人员火化信息后,立即通知殡葬信 {急员

或相关村干部对死亡人员骨灰去向进行跟踪核实,并填报

《死亡人员骨灰去向跟踪表》 (附件 1);各 乡镇比照户籍

死亡人员火化名单或骨灰寄存证以及与家属签署的 《承诺

书》事项,如发现不按承诺安放骨灰的,应及时制止和处置

违规安放 (葬 )骨灰行为。

3.建立档案。各乡镇要按照一人一档的原则,建立死亡

人员骨灰管理档案。骨灰管理档案须包括骨灰去向跟踪表、

现场核对照片等内容;同 时,全面做好安放骨灰的各村骨灰

楼堂 (公墓 )骨灰安放登记建档工作,对现存放骨灰进行逐

一统计登记,详细登记死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安放时间、

位置、编号以及家属姓名、联系方式等资料,并于 8月 15

日前完成各村骨灰安放登记汇总 (附件 2)。

4.季报制度。按照 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民生保障

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殡葬监管机制的通知》 (泉台管民生

〔⒛⒛〕40号 )文件要求,各乡镇要严格落实骨灰去向跟踪

季报制度,于每季度末月 30日 向区民生保障局民政科报送

镇 (乡 )殡葬监管引导信息汇总表》 (附件 3)。

5.项 目迁坟。涉及项目建设坟墓迁移,需将骨灰安置到

经批准公墓或骨灰堂内,不得散埋乱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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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履行职责。① 惠安县殡仪馆在丧属办理火化手续时,

应第一时间告知骨灰安放 (葬 )有关规定,在骨灰装入骨灰

盒后,须用骨灰盒专用防伪标识,防止骨灰在送往骨灰堂安

放途中被掉包,负责骨灰寄存在殡仪馆骨灰楼 (公墓 )的管

理服务工作。②全区各骨灰堂在办理骨灰寄存时,发现防伪

标识损坏,应立即进行检验,发现骨灰盒内的骨灰去向不明、

流失,须及时查明原因,并上报各乡镇民政办及区民生保障

局,采取措施,及时追回骨灰。

(二 )强化骨灰安放常态化检查和督办机制。为推动死

亡人员骨灰跟踪管理工作落实,各乡镇落实属地责任,对辖

区内骨灰堂每年检查不少于一次,对骨灰堂出现骨灰流失
“二

重葬
”
的,一旦发现,应追回骨灰,并追究殡葬信息员和相关

领导责任,责令其整改,未能整改的将暂停或取消该骨灰堂

的寄存资格。区民生保障局不定期对全区各乡镇的骨灰安放

情况开展抽查,督查各乡镇跟踪管理工作落实和骨灰安放情

况,并将违规情况进行通报。对将火化后骨灰“二重葬”的,

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加强督办,将落实责任不到

位、问题突出的乡镇列入重点问题乡镇,限期进行专项整治。

年底,区里将把骨灰安放管理工作列入各乡镇考核指标。

四、强化殡葬信息员队伍作用发挥

各乡镇要认真落实 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

障局关于健全农村殡葬监管机制的通知》文件,并结合辖区

实际,强化殡葬领域负面清单管理,全面建立镇村殡葬信息

员联络制度。各乡镇、村要积极主动获取和报送丧事信息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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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引导,宣传文明节俭办丧,协助丧户合法

合规安放骨灰,确保将违规殡葬消除在事前、化解在源头。

附件:1.死亡人员骨灰去向跟踪表

2.泉州台商投资区__镇 (乡 )

骨灰安放登记汇总表

村骨灰堂

3. 镇 (乡 )殡葬监管引导信息汇总表

4.泉州台商投资区骨灰领取承诺书 (式样 )

泉州台商投 生保障局

-5-

孛理委 J

咳 'F 飞



抄送:惠安殡仪馆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   2∞ 0年 7月 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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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台商投资区     镇 (乡 )     村
死者姓名 火化日期 骨灰安置日期 骨灰安置地点

家属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死者关系 联系电话

村
轸
靓

经调查,死者骨灰已安置在

合我区骨灰安置规定。

村殡葬信息员:

村红白理事会负责人: ~村 委会 (公章 )

年  月  日

镇

 
府

 
见

乡

 
政

 
意

经核查,死者骨灰已安置在

乡镇负责人签名 : 乡镇挂片领导签名 :

年  月  日

附件 1

死亡人员骨灰去向跟踪表

备注:1。死亡人员骨灰必须安置在经批准的公墓或骨灰堂内。

2.尚未建设公益性骨灰楼堂 (公墓),可安放到在殡仪馆骨灰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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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泉州台商投资区  镇 (乡 )   村骨灰堂骨灰安放登记汇总表
填报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:_年 ~月 __ˉ日

序号 死者姓名 J性另刂 年龄 安放时间 编号 家属姓名 与死者关系 联系方式 备注

1

’

~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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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镇 (乡 )殡葬监管引导信息汇总表

乡镇 (盖章 )∶       填报人:      分管领导:       填报时间:

序号 行政村 逝者姓名 J性另刂 出生年月 去世时间 火化时间 骨灰安放地点 村殡葬信息员

1

’

~

3

4

5

6

7

°

o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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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码 :

泉州台商投资区骨灰领取承诺书 (式样 )
No。

兹有    镇 (乡 )~___村      (□ 男 □女,身份证号

),于___年__月 __日 死亡,其遗   ·

体于___年__月 __日 在     殡仪馆火化。根据殡葬管理有关规   
°

定,现要求将逝者骨灰领回到以下场所安放 (葬 ):

1.安放在经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殡葬场所:公益性骨灰楼堂 (公墓 )、 经

营性骨灰楼堂(公墓 )等 ,详细地址为:                。

2.通过其他合法方式。

本人庄重承诺:领取骨灰后,不违规“二次土葬
”
,女口有违反,愿承担一

切法律后果,以及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理 (包括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等 )。

丧主 (承诺人 )签名 (指模):     身份证号码 :

村 委 会 见 证 人 :

村委会 (公章)   
·

日期:__年 __月 __日

各注:家属办理遗体火化时须将《承诺书》第一联单、身份证复印件交由惠安县殡仪馆。

殡仪馆对《承诺书》归档,由家属直接办理领取或寄存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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